
3市地新闻 2025年2月11日 星期二
责编：周国欣 美编：贡如青 校对：周雨龙

本报日喀则电（记者 次吉）食品安全与
千家万户的生活息息相关，销售符合食品安
全法律法规标准的食品，是食品经营者必须
履行的责任与义务。近日，日喀则桑珠孜区
公安局联乡派出所联合乡人民政府、卫生院
开展食品药品安全检查行动时，发现一家超
市存在售卖过期食品的问题，现场查获近
20 箱过期食品，价值 3000 余元。

据了解，在开展检查的当天，民警在联
乡柳村的一家超市内，发现货架上摆放着过
期的饮料、面包、泡面等食品。民警当即要
求商家暂停经营活动，并迅速将所有过期食
品下架处理。

为防止这些过期食品继续流入市场，危
害消费者健康，民警迅速采取行动。一方
面，责令店主立刻停止销售行为，并疏散店
内顾客，避免不知情的消费者误购过期食
品；另一方面，有序地对过期食品进行分类、
清点和详细登记，同时严肃询问店主食品的
进货来源、进货时间以及销售情况。

店主解释称：“我前段时间一直在老家，
刚回来开店不久，没顾得上仔细检查食品保
质期，才出现这些过期食品还在售卖的情
况。”

民警严厉批评了店主这种对消费者极
不负责的行为，明确告知其销售过期食品的
行为严重违反了食品安全相关法律法规。

此类行为不仅会对消费者的身体健康造成
危害，还将使店主面临法律的严厉制裁。

随后，民警及时联系了桑珠孜区市场监
管部门，详细说明现场情况，并移交了相关
证据。

“食品关乎生命，安全重于泰山”。随
着西藏相关部门持续加大对食品安全知识
的普及力度，民众对食品安全的重视程度
和认知水平也在逐步提升。在此，民警特

别提醒广大消费者：食品安全直接关系到
每个人的生命健康，绝不能掉以轻心。在
购买食品时，一定要仔细查看食品的生产
日期、保质期和失效日期；若发现问题食
品，应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同时，食品经
营者也应当严格按照保障食品安全的要求
贮存食品，定期对库存食品进行全面检查，
及时清理变质或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共同
维护食品安全环境。

用心用情，高质效办理每起案件

“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这是新时代
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坚守的核心价值追求。
乃东区人民检察院长期以来始终围绕办案
这一中心工作，全力推动更高水平的平安乃
东建设，持续提升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质量
与效果。记者了解到，乃东区人民检察院始
终秉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切实将
高质效办理涉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要求落
到实处，收获了良好成效。2024 年，该院共
受理涉未犯罪案件 6 件 9 人，在办案过程
中，充分运用新时代“枫桥经验”来化解社
会矛盾。

在处理一起涉及辖区多名未成年人的
犯罪案件时，检察官积极主动履职，提前介
入引导侦查工作，并努力促成双方和解。这
一系列举措既夯实了案件证据基础，又迅速
化解了矛盾纠纷，成功避免了舆情发酵的风
险。仅用 4 天时间，案件便顺利办结。随
后，检察院与学校签订《附条件不起诉监督
考察协议》，委托学校协助开展监督考察与
帮教工作，助力涉案未成年人更好地回归社
会，实现了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的有机统一。

在办理一起涉未成年人盗窃案时，检察
官精准适用法律，主动履行调查取证职责。
经调查发现，犯罪嫌疑人实际年龄未达到刑
事责任年龄，于是依法作出绝对不起诉处
理。在山南市检察机关案件评查中，该案被
评定为准确认定和把握“三个善于”的高质

效案件，获评山南检察机关优质案件。

筑牢家庭保护与法治保障双重防线

乃东区人民检察院始终致力于维护司
法公正，力求以更出色的办案成果，服务大
局、司法为民、担当法治重任。2024 年，该
院共受理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 3 件 3
人，对公安机关进行立案监督 1 件 1 人。
在办理此类案件时，检察院始终保持“零容
忍”的态度，依法严厉惩处各类侵害未成年
人权益的犯罪行为，有力维护了法律的尊严
与权威。

2024 年，在发现公安机关对辖区内一
起遗弃婴儿案件仅作出治安拘留的行政处
罚决定后，乃东区人民检察院迅速启动立案
监督程序。经审查，认为公安机关存在应当
立案却未立案的问题。检察官仔细梳理分
析在案证据，监督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并推
动案件快速移送起诉。最终，该案被告人因
遗弃罪被乃东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在办案过程中，乃东区人民检察院深
知“小案不小”，对待每一起案件都毫不懈
怠。2024 年，检察官发现多名涉案未成年
人因父母外出务工，缺乏有效监管，从而出
现从轻微过错逐渐走向违法犯罪的情况，
这反映出基层社会治理和家庭教育存在一
定缺失。针对这一问题，检察官分别向家
长制发了 4 份《督促监护令》，并联合社区
开展回访工作，有效提升了家庭教育质量，
为未成年人筑牢了家庭保护和法治保障的
双重防线。

推动各部门协同合作、凝聚保护合力

2024 年，乃东区人民检察院在办理一起
涉未医疗损害责任纠纷的民事支持起诉案件
时，积极协助未成年人获得 2 万元救助金。
同时，针对校园及周边存在的“飞线充电”、
向未成年人违规出售烟酒、违规招录等影响
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突出问题，分别向相关
行政机关制发 4 份诉前检察建议，并成功办
理 3 件行政公益诉讼诉前审查案件，有力净
化了未成年人的成长环境。此外，检察院还
通过举办“雅砻检谈”活动，推动各部门协同
合作，凝聚起保护未成年人的强大合力。

乃东区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王
飞介绍，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任重而道远，涉
及教育引导、权益维护、身心健康等多个领
域。乃东区人民检察院通过开展法治进校
园活动，向在校学生传授正确的性防卫、自
我保护知识，增强未成年人的自我保护能
力。同时，检察院不断探索创新工作方式方
法，通过组织座谈会等形式，推动辖区各行
政机关达成保护未成年人的工作共识。在
日常工作中持续关注涉案未成年人的思想
和心理状况，开展救助保护工作，全方位保
障未成年人的人身权、隐私权等合法权益。

未成年人检察事业，是充满希望的“朝阳事
业”，更是守护人心的“守心工程”。王飞表示，乃
东区人民检察院将持续推进未成年人检察工作
的专业化、现代化建设，深化“四大检察”综合履
职，不断优化做实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以检察力
量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筑牢坚实防线。

乃东检察“未”爱护航：

以专业之力筑梦少年未来
法律是未成年人成长途中的坚实护盾，亦是引领青春的明亮灯塔。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关乎国家和民族

的未来，意义重大、使命崇高。长期以来，山南市乃东区人民检察院勇担责任，以更高的履职标准，着力打造
一支新时代的乃东检察未检精锐队伍。他们凭借法律的威严与检察的温情，为未成年人的成长保驾护航，切
实将检察智慧与力量融入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进程之中。 本报通讯员次央本报记者次吉

本报拉萨讯（记者 娄梦琳）随着春节假
期结束，各地迎来返程高峰，道路交通压力
急剧增大。为保障群众出行安全，拉萨交警
在全市范围内持续开展道路交通整治行动，
严厉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全力维护道路
交通安全与畅通。

561国道林周段是林周县返回拉萨的重
要通道，该路段存在大量临水临崖路段，恰拉
山路段还有盘山路，路况较为复杂。针对这一
情况，林周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科学调配警力，
采取定点检查与流动巡逻相结合的方式，重点
查处超速、酒后驾驶、疲劳驾驶、不按规定超

车、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等交通违法行为。在检
查过程中，民警还积极开展道路交通安全宣传
工作，耐心提醒每一位驾驶人严格遵守道路交
通安全法律法规，做到安全文明出行。

拉萨市公安局堆龙德庆分局交警大队在
109国道出入口设立检查站，严查无证驾驶、
酒后驾驶、准驾不符、非法改装、客货混载等
交通违法行为。同时，民警在现场通过发放
宣传资料、面对面讲解等方式，向过往驾驶人
宣传安全行车的注意事项。“节假日返程期
间，道路上车流量大，行车时一定要严格遵守
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保持安全车距，切勿

超速、超员或疲劳驾驶。”民警反复向广大过
往驾驶人强调道路交通安全的重要性。

通过一系列整治行动，拉萨市道路交通
环境得到有效净化，为群众平安出行营造了
安全、畅通、和谐、有序的道路交通秩序，有
力保障了群众的平安出行，为拉萨市平安春
运工作贡献了重要力量。在此，拉萨交警提
醒广大驾驶人，春节返程途中要合理安排行
程，注意劳逸结合，避免疲劳驾驶。如遇交
通拥堵，请耐心等待，依次排队通行，切勿随
意穿插、抢行。发生交通事故时，请及时报
警，并做好安全防护措施。

本报普兰电（记者 张琳）为进一步增强便民
警务站应对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能力与协同作战
水平，确保在复杂多变的社会治安环境中，能有效
维护辖区社会稳定、保障人民财产安全，近日，普
兰县公安局广场便民警务站组织在岗民辅警开展
了警务实战技能训练及最小作战单元训练。

训练期间，警务实战教官凭借丰富的实战经
验，紧密结合辖区实际警情，对不同场景下的应对
策略进行了详细讲解。此次训练内容丰富，涵盖
单警装备使用、协同作战技巧、人员盘查战术、车
辆查控警组战术以及最小作战单元等多个方面，
目的在于全方位提升民辅警在复杂环境中的应变
能力和团队协作水平。

在模拟实战演练环节，警务站民辅警在实战
教官的专业指导下，对各类突发情况的处置有了
更为直观和深刻的理解。通过此次训练，民辅警
的应急处突能力和实战水平得到显著提升。

普兰县广场便民警务站
开展实战训练

即日起进入亚东林区
需办通行证，相关事项公布

本报亚东电（记者次吉）2月6日，亚东县林业
和草原局发布《公告》。为切实强化森林草原防火
管理工作，提升政务服务质量，现将规范办理森林草
原防火通行证的有关事项予以公告。

一、办理通行证范围
在森林草原防火期内，除本辖区群众及驻军

部队外，所有进入林区的外来人员及车辆均需按
要求办理入林通行证。亚东县干部因公下乡时，
可凭工作证登记入林。

二、办理入林通行证时间
2025年2月7日至4月30日。
1. 周一至周五办理时间为上午 10：00 -

13：00，下午15：30 - 18：30。
2. 双休日及节假日如有急需办理的情况，可

在 12：00 - 16：00 办 理（需 提 前 电 话 联 系 ：
15708081253、18141401655）。

三、办理地点
亚东县农牧综合大楼4楼林业和草原局办公室。
四、办理森林草原防火入林通行证材料清单
1. 填写《亚东县森林草原防火通行证申请

表》（可在办理现场领取，也可从亚东权威发布平
台下载）。

2. 携带申请人及所有协同人员的身份证正
反面复印件，以及车辆行驶证复印件。

五、重要提示
1. 入林时，需主动向检查人员出示入林通行

证和身份证。
2. 严禁转借、涂改、伪造入林通行证。
3. 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若原相关规定

与本公告不一致，以本公告为准。

日喀则一超市
销售近20箱过期食品被查处

日喀则桑珠孜区公安局联乡派出所联合乡人民政府、卫生院开展食品药品安全检查时，
发现一超市售卖过期食品。 图由桑珠孜公安提供

拉萨交警严查交通违法 护航返程高峰

昌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深化“府院联动”助推依法治市

本报昌都电（辛欢白玛玉珍记者赵文慧）为
深入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行政与司法有机
衔接、推进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一体建设，2024
年，昌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积极强化“府院联动”，
落实与市人民检察院、市司法局等单位联合出台
的相关工作机制，进一步规范行政行为，全力助
推依法治市。

府院合力，督促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昌都
市中级人民法院认真落实联合市司法局印发的

《关于建立行政审判与行政复议应诉协调沟通机
制的意见》，并与市司法局依法依规共享信息，共
同支持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工作，2024年行
政诉讼开庭审理的案件，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率
100%，实现既出庭出声，又实质化解行政争议的
良好目标。

双方常态化开展交流学习、研讨会商，昌都
市中级人民法院邀请昌都市司法局参加“行政审
判讲堂”学习10次，政府及复议机构旁听案件3
件；应邀在市司法局为昌都市依法行政培训班授
课，参加学习 300 余人，有力解决行政复议实务
难题。2024 年，昌都市两级法院受理行政案件
66件，通过案件协调会、释法明理等方式促成行
政机关、行政相对人达成和解，调解和解撤诉17
件，占比31%。

深化联动，助推更高水平法治昌都建设。新
修订的行政复议法施行后，府院双方进一步深化
交流、联动发力，共同就工伤、行政处罚等各类案
件存在的问题，指导支持行政执法部门 20 余
次。昌都市中级人民法院联合市人民检察院印
发《关于协同推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的机制》，
进一步发挥行政复议、行政审判、行政检察职能
优势，推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促成依法和解
化解、推动建设更高水平法治昌都。


